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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部门职责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全面有效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加强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明确执法责任，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珠海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门职责分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9日

珠海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

污染防治法》部门职责分工方案
为全面有效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进一步加强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明确执法责任，结合珠海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新要求新期待，切实加强噪声污染防治，保障公众健康，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社会和谐。
二、基本原则

坚持权责统一。《噪声法》已明确相关部门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权，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须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管发展的、管生产的、管行业的部门必须按“一岗双责”要求，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履行好噪声污染防治职责。

（二）坚持分类管理。《噪声法》突出分类防控噪声污染，结合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特点，各部门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落实相应的管理责任。 
（三）坚持边界清晰。明确职责边界，避免部门职责交叉造成推诿扯皮，确保边界清、职责明、关系顺，确保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发挥法律制度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

（四）坚持效能提升。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明确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着力提高行政效能，提升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防止多头检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内容

《噪声法》共九章90条，方案对其中73条涉及地市工作的条款进行职责分工。《噪声法》第八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交通运输、铁路监督管理、民用航空、海事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一）关于噪声源头管理。《噪声法》第一章至第三章的主要内容为噪声污染防治标准、规划和监督管理等源头管理规定，各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现行工作机制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关于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噪声法》第四章为工业噪声污染防治，主要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实施监督管理，制定噪声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实施排污许可管理和落实自动监测联网等工作；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按照规划要求优化工业企业布局。
（三）关于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噪声法》第五章为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主要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等各类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实施监督管理，指导使用低噪声工艺和设备，监督开展噪声自动监测和实施夜间施工审批等。
（四）关于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噪声法》第六章为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主要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市轨道交通局等单位负责对公路、城市道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水路、港口和民用机场及其起降航线等建设单位、养护管理单位、维修单位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开展规划编制和完善、新建交通选线选址、制定技术规范、管控广播喇叭、制定实施治理方案等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划定禁行禁鸣喇叭路段和时间；市公安局负责对机动车噪声污染实施监督管理，设置禁行禁鸣喇叭的标志标线等。
（五）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噪声法》第七章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以是否涉商业经营活动划分职责，主要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商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社会生活类噪声以及对已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的共用设施设备噪声实施监督管理；市公安局负责对非商业经营活动的社会生活类噪声实施监督管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对房地产开发经营者落实噪声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和居民住宅区共用设施设备噪声污染防治责任实施监督管理。
（六）关于法律责任。《噪声法》第八章为法律责任，主要结合《噪声法》前七章监督管理条款分工，以及市委、市政府印发的《珠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和各部门“三定方案”，规定了各部门相应的噪声污染防治行政处罚权。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深化认识。要充分认识严格实施《噪声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明确《噪声法》部门职责分工是推动《噪声法》有力有效落地的重要体现,各区政府（管委会）、各部门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本分工方案，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对和谐安宁环境的期盼。 

（二）严格履责，强化协同。各区政府（管委会）、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实牵头部门主体责任，严格履行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加强协同配合、上下联动、信息共享，建立噪声污染防治协调联动机制。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落实噪声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三）广泛发动，社会共治。各区政府（管委会）、各部门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常态化宣传，积极发动群众和企事业单位的力量，共同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培养全社会文明习惯，形成建设宁静和谐的美好人居环境的合力。

附件：珠海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部门职责分工表



